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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105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105 年 8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點：求真樓 4樓會議廳(K401)   

主席：王校長如哲                                   記錄：朱瑜華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宣布出席人數、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今日為 105 學年度第一次行政會議，暑假已近尾聲，感謝各單位配合開學

進行各項準備工作，謝謝大家出席本次的會議。 

三、宣讀及確認104學年度第10次行政會議紀錄 
裁示： 確認第10次行政會議紀錄。 

四、上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案由：104學年度歷次行政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敬

請鑒察。（報告單位：秘書室） 

說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列管案件共3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復辦理情形，並經彙

整完竣如附表。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建議解除列管者計2案，繼續列管者計1案。 

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理完竣。 

裁示：照案通過。 

五、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教務處—洪教務長榮照報告： 

一、昨日教育部來函將於 8 月 30 日下禮拜二下午 2:30 至 5:30 至本校

進行「院、系所、學位學程師資質量」實地查核，請各系所、學位

學程主管當日出席並配合答覆相關問題，本處將再另行發通知。 

二、本校 105 學年度大學部招生放榜後，被列為公立學校中缺額比例較

高之學校，其中音樂系大學部 12 個缺額，本校 8 月 18 日教育部報

總量核報部分，音樂系已釋放七個名額給各系，最後分至英語系、



 2

國企系、語教系，後續將再提招生委員會備查。105 學年度目前確

定大學部新生有 12 個缺額、碩士班有 16 個缺額、碩士在職專班有

12 個缺額、博士班已全數報到，茲因教育部是以註冊率為核發名額

標準，之後九月份會再密切觀察註冊率，也請各系所學位學程主管

協助提高本校學生註冊比率。 

    ◎音樂系莊敏仁主任回應：音樂系連續三年招生不足，少子化是一

個主要因素，以及本系訂定之學科標準也是一個因素。我們訂定

了後標擋到了學生學科的分數，當時是出於師資培育的考量，不

希望學生學科成績太差。是否取消後標的設定，將在招生委員會

上討論。 

    ◎校長裁示：偏勞音樂系在系裡面作一些相關討論，如何兼顧理想

與實際，一方面可以選取好的學生，一方面不致於訂定過高的門

檻導致缺額。 

三、各系所「學生學習成效評量」成果尚缺乏，本處將研擬相關作法或

措施，請各系所配合及積極準備，以因應後續的系所評鑑與校務評

鑑。 

 學務處—丘學務長周剛報告： 

 暑假已快結束，即將開學，新學年的活動陸續進行中，近期有新生

反應還未收到相關入學資料，希望各學術主管協助並能多留意是否相關

資料已確實傳達寄送給新生。 

 總務處—胡總務長豐榮報告： 

一、總務處在暑假當中陸續進行一些工程，也感謝大家的幫忙配合。尤

其是英才教學大樓最近車道整修，感謝大家幫忙。 

二、上星期一與校長一同至教育部，就體育館新建工程、國際學舍興建

事宜拜會潘部長，針對可補助學校的部分作一些瞭解。同時本處也

向臺中市政府洽詢合建體育館的可能性，市府態度較為消極，但未

拒絕，如最後市府未能有合建之意願，總務處將朝以學校校務基金

來興建。 

 國際及兩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朱處長海成報告： 

一、105 年度獲科技部核定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案截至 8月 9 日止共計 76 

   件(含多年期)，多年期計畫計有 30 件。 

二、6月至 8月期間已完成與荷蘭 Radboud University、法國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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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urgundy 的學術合作協議書與交換學生協議書，另外與日本工學

院大學 Kogakuin University 建立為姊妹學校，並洽談後續派送交

換學生之計畫。  

三、有立法委員很關切我們創新育程中心收入的問題。目前我們創新育

成中心有很多廠商洽詢，但是礙於空間，目前正式開放的只有幾間。

未來創新育成中心將持續朝著活化工作室、調整收費等方向進行。 

 進修推廣部—許主任可達報告： 

一、本部參與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臺中市文山國小辦理臺中市實驗教

育研發中心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已順利得標。本案由校長主持本

計劃，結合本校教育學院、教育學系、師培處、進修推廣部等單位

綜整本計劃團隊，後續將協助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推動林佳龍市長主

推之台中市實驗教育相關政策與發展。 

二、非常感謝校內師長，如英語系、幼教系、區社系等學系支援本部暑

期開設之課程。 

三、本中心已申請兩項教育部補助案：105 年教育部輔導及補助華語文

教育機構優化計畫，此項補助案為資格限制，須為評鑑通過使得申

請。本中心已於 104 年通過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試辦評鑑，另一

補助案為 104 年度華語文教育機構「實體研習」招生績效獎勵計畫，

本中心 104 年招生績效成果優良，盼能成功申請兩項補助案。  

 圖書館—許館長天維報告： 

請參閱議程報告資料，無補充報告。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魏處長麗敏報告： 

一、 非常謝謝校長、校友會、秘書室、國企系、總務處、區社系以及各

處室的協助，本處已由行政大樓 1樓搬至求真樓 6 樓（K610、611），

敬請各位師長撥冗給予指導。我們也會再開學的時候跟同學作宣

導，希望本處為各位作更好的服務。 

二、 上一次師資培育評鑑的時候，委員就有提到我們的師長都為合聘，

因此今年新聘專任師資溫子欣助理教授，感謝校長、人事室、相關

同仁、委員的支持。 

 計算機與網路中心—黃中心主任國展報告： 

請參閱議程報告資料，無補充報告。 

 通識教育中心—陳中心主任曉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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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暑假期間通識中心已經辦理完成包含有大一英文的強化營，現在正

在辦理的包含有 8 月 22 日、8 月 23 日「愛上阿卡貝拉：A-Cappella 暑期

體驗營」及爵士音樂節實習職前講座。再者目前本中心在積極輔導新生選

課，並將於新生訓練時為同學們宣導如何進行通識選課，希望在選課方面

可順利進行。 

 特殊教育中心—王中心主任欣宜報告： 

請參閱議程報告資料，無補充報告。 

 人事室—張主任耀文報告： 

本校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職員工子女教育補助費申請作業，自即日起

至本（105）年 10 月 3 日（星期一）截止，請填妥相關表件送本室辦理。 

 主計室—許主任秀鳳報告： 

請參閱議程報告資料，無補充報告。 

 秘書室—王主任秘書玲玲報告： 

一、本校政風宣導於 8 月 25 日這個禮拜四的上午 9:00 舉行，歡迎各位

師長蒞臨參加。 

二、暑假期間有許多單位在學校辦理活動，請各個主辦單位留意未滿十

八歲學童的安全，如果有任何事項，請向校安中心或秘書室作通報。 

 教育學院郭院長伯臣報告： 

請參閱議程報告資料，無補充報告。 

 人文學院魏院長炎順報告： 

請參閱議程報告資料，無補充報告。 

 理學院王院長曉璿報告： 

請參閱議程報告資料，無補充報告。 

 管理學黃院長位政報告： 

    原本往來本校區及英才校區可經過舊宿舍及學生社團的小門，現因

水泥掉落等因素將該門鎖起來無法通行，頗為不便。希望總務處可在開

學前排除禁止通行的因素，並開放該門可通過。 

◎總務長回應：現該處有水泥牆脫落、鋼筋裸露的現象，因為安全的問

題才會封閉。本處會評估，若該處進出有相關之必要性，會考量是否

開放或以拉封鎖線引導行人走在安全範圍內。 

 音樂學系莊主任敏仁報告： 

    期待音樂樓增設電梯，因上學年有學生粉碎性骨折，這學年復學，

上課不便。本系也無法將該生修習課程全部調至一樓空間。因此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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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協助規劃增設電梯。 

◎總務長回應：計畫已報出不得隨意更改，明年一定配合施作。 

◎校長裁示：請總務處先行跟教育部聯繫，說明學生上下課有其需求，

得否調整電梯施作之優先順序。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許主任可達報告： 

一、本系已獲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105 年度鼓勵國內大專院校選送學生赴

新興市場國外企業或機構實習計畫案」補助，計畫主持人-許可達

主任(已於 105 年 7 月 17~7 月 19 日出國)與 6 位選送生(105 年 7

月 17 日~8 月 16 日出國)分別至越南平陽省建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位學生)與歐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 位學生)執行計畫。並透過

此活動，促進本系與台商在越南之企業更進一步合作交流。 

二、本學程與本校國際企業學系、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Global 

Business and Trade、The Korea International Trade Research 

Institute、Asian Trade Association 於 105 年 7 月 12 日成功舉

辦「The 16th IAGBT-KITRI Biannual Conference and Research 

Symposium」，本系師生共派 20 多位工作人員協助辦理，並邀請到

日本、韓國、菲律賓學者等，眾多產、官、學界代表蒞臨指導。 

 

六、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  由：有關「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公費生培育與輔導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

提請討論。（提案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說  明： 
一、 依據教育部於 105 年 4 月 19 日召開之「研商 106 學年度師資培育公費生

培育方式與名額提報會議」紀錄決議事項，修訂要點二之公費生來源，

將丙案納入乙案中。要點三公費生之甄選、培育及輔導規定中，關於乙、

丙案文字說明一併修正。 

二、 要點六公費生非正式課程之(一)關於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公費生英檢規

範改以正向方式表述。 

三、 要點六公費生非正式課程之(八)關於教學基本能力檢定項目，因本校尚無

資訊類檢定項目，為配合校級核心素養與檢核方式其中一項「數理探究

與科技運用-取得資訊技能檢定」內容，擬放寬教學基本能力檢定項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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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計校外相關檢定，將「(八)畢業前應通過校內教學基本能力檢定四項以

上」修正為「(八)畢業前應通過校內或經學生申請本校認可之教學基本能

力檢定四項以上」，使檢定項目更具多元性。 

四、 另依據教育部於 104 年 1 月 19 日以臺教師(二)字第 1040000027B 號令修

正發布施行之「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針對離島地區及

原住民籍公費生之學業總平均成績另有規範，故新增訂要點七公費生之

智育、德育成績文字說明。 

五、 檢附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如附件一；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二；教育部「研

商 106 學年度師資培育公費生培育方式與名額提報會議」紀錄節錄如附

件三；教育部「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如附件四；105

年 6 月 7 日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104 學年度第 11 次處務會議紀錄

節錄如附件五；105 年 7 月 12 日本校 104 學年度第 11 次法規委員會議

紀錄如附件六。 

決  議：照案通過。 

 

七、臨時動議 
無。 

八、散會(中午 11 時 06 分)。 


